
 

- 1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关于开展 2020—2021 学年第一学期开课计划填

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确保 2020—2021 学年第一学期正常行课，教务处将组织开

展普通全日制本科 2020—2021 学年第一学期课程开课计划填报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填报程序 

1.填报时间：2020 年 05 月 26 日—2020 年 06 月 08 日。 

2.各学院核查培养方案，打印《学期专业教学计划》报学院分

管领导签字同意后交教研室安排任课教师，务必在时间要求范围内

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完成下学期课程安排提交工作。 

3.若因培养方案调整导致开课计划发生变化，须填写“重庆师

范大学培养方案（开课计划）变更申请表”一式三份，报教务处教

研科审批后，在教务管理系统中修改培养方案，然后根据培养方案

生成下学期的开课计划。 

4.拟开课计划经学院分管领导同意后，各学院将拟开通识课、

教师教育课、交叉课提前通知承担该课程授课任务的单位，承担授

课任务的单位务必在 2020 年 05 月 29 日前向报送单位反馈能否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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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其课程的情况，并在 2020 年 06 月 08 日前完成教务管理系统中

的开课计划填报工作。 

5.开课计划提交完成后，各学院以班为单位查询课程安排情况

并打印，经学院分管领导签字、盖章后送至教研科审核并签字，通

过后打印一式二份，一份报送至教学运行科，另一份学院存档备查；

承担通识必修课授课的教学单位以课程名称为单位打印一份安排

表交教学运行科备案。 

6.开课计划填报完成后根据相关职能部门安排进行排课，须确

保 2020—2021 学年第一学期顺利行课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排课原则请严格执行《重庆师范大学课程安排及调、停课管理

办法》（重师教发〔2012〕139 号）等学校制定相关文件要求。特

别注意以下情况： 

1.各专业课程安排务必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课程安排要合理、

符合教学规律，排课节次、排课时间符合要求。如应考虑教师、学

生每天的课时负担，每个教学班级每天不宜超过 8 学时，每周一般

不能超过 30 学时；任课教师每天授课最多通识课不宜超过 6 学时，

专业课不超过 4 学时。学科基础课与专业课原则上不能 4 节连排

（艺术类及实践课程除外），以保证教学效果和质量。每个教学班

白天必须有课，夜间原则上不安排学科基础课；理论课尽量安排在

1-6 节,7-8 节原则上只安排上机及实训课程，1-2 节原则上不能

排体育课。 

2.原则上教授、副教授每年须独立为普通本科生开设一门不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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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10 学时的课程。任课教师必须具备开课资格，安排新开课、开

新课的教师必须通过学校的教学考核方能开课，不合格不得任课。

任课教师一经确定，行课期间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管理。 

3.各学院填报开课计划时，课程起始周次务必与 2020—2021

学年第一学期校历保持一致。 

4. 我校实行的星期一至星期六排课制度，有关排课安排需遵

守如下原则。 

(1)计划性原则。课程安排须严格按照学校校历和教学计划施

行，体现课程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均衡性。 

(2)分批次排课原则。优先安排涉及范围大、影响因素多的课

程。主要包含大学英语、计算机文化基础、思政类课程、通识选修

课等，该类课程需选择学生共有时间进行开课。具体如下： 

(a)大学英语 I─III 星期一至星期六排课，大学英语能力拓展

课程和重修课程星期六全天排课； 

(b)计算机文化基础理论部分星期一至星期六排课，上机部分

星期六排课； 

(c)思政类课程星期二上午 1-2 节、星期三下午 5-8 节、星期

六全天排课，重修课程星期六排课； 

(d)通识选修课星期三晚上、星期六全天排课; 

(e)其余各类通识类重修课程如重修人数达到 60 人以上需单独

开班，星期六排课。 

(3)其他 

因考虑法定节假日调休、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占用等原因，2020



 

- 4 - 

—2021 学年第一学期校历第 4、5、15、17 周共 4 周的星期六不

排课。 

5.人才培养方案涉及各类课程（包含实践类课程）均须进行填

报，保障学期末成绩及时登载。 

 三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姜东海     联系电话：023-65910130 
 
 

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重庆师范大学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26 日 


